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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

前 言

《内丘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

划》）实施以来，在保护耕地、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善生态环

境、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

入推进中药材粗加工产业链，吸纳贫困人口就业，不断巩固脱贫成果；

通过村庄更新改造、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奋力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县、美丽内丘新局面，保障内丘县经

济、社会、人口、环境和资源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本次

《规划》修改。

本次《规划》修改，根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修改调整和实施管理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4]20号）文件

规定，以 2018年为评价时点，在分析土地变更调查最新成果的基础

上，客观地评估了现行规划实施情况。从国土空间规划的角度出发，

对城镇建设用地、村庄建设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布局做修改，并编制

本方案。方案针对本次调整地块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耕地质量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阐述了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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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置

内丘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邢台市中西部，太行山东麓，东经

113°56′43″至 114°38′16″，北纬 37°9′11″至 37°26′39″

之间。东西长约 61公里，南北宽约 31公里，总面积 78616.63公顷。

东与隆尧县、邢台市相连，南与邢台市接壤，西与山西省昔阳县交界，

北与临城县、赞皇县毗邻。县人民政府驻地内丘镇，位于县境东部平

原区，北距省会石家庄约 85公里，南距邢台市约 27公里。内丘县交

通区位优越，京广铁路、107国道、京港澳高速和世界上运营里程最

长的京广高铁等国家南北交通大动脉纵穿南北，邢衡高速、隆昔公路

横贯东西。

（二）自然条件

内丘县地势西高东低，南北狭窄，东西较长，呈东西向长条形分

布。山地、丘陵、平原，约各占三分之一，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 28.3%，

海拔 230-1822米，山峦起伏，沟谷纵横；中部丘陵为山麓谷地，占

全县总面积的 33.6%，海拔 100-230米。县域内最高点在西部山区与

邢台市交界的十字格梁，海拔 1822米；最低点在东部平原金店镇魏

家屯，海拔 45米。

内丘县处于华北平原北部，气候为典型的大陆季风性气候，夏季

湿润多雨，冬季干燥寒冷，年平均气温为 13℃左右，年际变化大，

年内分布不均，降雨多集中在夏季，以山区降雨量最大，丘陵区最少；

盛行风向为南北风，夏季多南风。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8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7662/51206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63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001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22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1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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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经济条件

内丘县辖 5镇、4乡，309个行政村。截止 2018年底，全县总人

口 296741人，其中，城镇人口 121412人，城镇化率为 40.92%。地

区生产总值 80.12亿元；全部财政收入 12.0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2.90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1.53亿元。

（四）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内丘县 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显示，内丘县辖

区面积 78616.63公顷。其中，农用地 57238.3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72.81%；建设用地 9190.7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69%；其他

土地 12187.5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5.50%。

1、农用地

农用地 57238.39公顷。其中，耕地 30304.37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38.55%；园地 3993.8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08%；林地

20066.3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5.52%；其他农用地 2873.84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3.66%。

2、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 9190.71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7693.81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 9.79%；交通水利用地 1455.2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85%；

其他建设用地 41.6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0.05%。

3、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 12187.53公顷。其中，水域 2421.06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 3.08%；自然保留地 9766.4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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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实施情况

《内丘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以 2009年为基期

年，2015年为近期目标年，2020年为规划目标年。规划范围包括内

丘县行政辖区内的全部土地，总面积 78616.63公顷。

（一）规划耕地保有量情况

《规划》确定 2020年耕地保有量为 25419.00公顷，规划实施至

2018年底，耕地面积为 30304.37公顷，高于耕地保有量目标 4885.37

公顷，耕地保护实施情况较好。

（二）规划基本农田保护情况

《规划》确定 2020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0288.00公顷，规划

实施至 2018年底，全县实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0348.52公顷，高

于指标 60.52公顷，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实施情况良好。

（三）建设用地规模指标使用情况

1、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至 2020年，上级下达内丘县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为 8614.13

公顷。规划实施至 2018年底，全县建设用地总规模达到 9190.71公

顷，超出建设用地规模指标 576.58公顷。

全县建设用地总规模突破规划指标，主要是规划实施以来，一方

面交通水利项目的实施，使得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加快；另一方面规划

复垦村庄实施进度缓慢。《规划》实施后期，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的前提下，内丘县将加大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力度。

2、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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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至 2020 年，上级下达内丘县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为

7387.56 公顷，规划实施至 2018 年底，全县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7693.81公顷，高于指标 306.25公顷。主要原因是规划复垦村庄实施

进度缓慢。内丘县通过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中落实新型农村社

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用地规模，并与土地整治规划中农村居民点

复垦项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配合，在加快践行乡村振兴战

略的同时，减少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努力完成上级下达任务。

3、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至 2020年，上级下达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 1816.87公顷。

规划实施至 2018年底，全县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1277.38公顷，未超

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

（四）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至 2020年，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543.89公顷

以内，截止 2018年，全县实际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 354.06公

顷，规模剩余 189.83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未突破规划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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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修改必要性分析

（一）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为开创新时代“经济强县、美丽内丘”新局面，本次规划修改将

旧村复垦和美丽乡村建设进行有机结合，坚持“规划先行、试点带动、

逐步推广”。一方面，结合土地整治规划，将符合整治规划部分拟复

垦村庄规模作为调出地块。另一方面，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按

照省委、省政府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2020 年度乡村振兴示范区

创建工作方案》要求，将调出的复垦村庄规模用以乡村振兴示范区建

设，加快开展产业强村，美丽乡村，文明乡村，平安乡村建设。此外，

本次规划配置乡镇幼儿园、加油站等基础设施类项目建设，完善乡村

基础设施，助力美丽乡村。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有必要进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修改。

（二）巩固脱贫成果的需要

目前，内丘县已顺利脱贫，贫困县退出后，在脱贫攻坚期内，国

家和省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继续支持原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

为巩固提升脱贫成果，避免返贫现象，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

作用，加快推进我县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本次规划修改着力发挥中医药药材产地优势，建设标准化的中药

材培育基地，深入推进中药材粗加工产业链，设立“扶贫车间”，吸

纳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因现行规划中，对脱贫攻坚重点区新增建

设用地预期不足，为充分巩固脱贫成果，落实产业扶贫政策，保障扶

贫产业用地，有必要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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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内丘县落实“十九大”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空间”，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优化乡村空间

布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县乡镇发展规模适度、特色鲜明，坚决

杜绝高耗能、有污染的项目，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环保、发展前景

好的特色农业项目，就地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努力打造乡镇经济增

长新引擎。为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有必要对总体规划进行局部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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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原则和依据

（一）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

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与生态

保护的关系；不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保

障民生、能源、等重点工程项目落地，促进内丘县社会经济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

（二）规划修改的原则

1、指标严控原则

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控制指标。建设用地总规

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突破控制指标。严格遵守约束性指标不突破。

2、优化配置原则

规划修改涉及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其目标应比规划修改

前趋于合理、优化，科学配置用地。

3、保护耕地原则

规划调整以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为前提，确保规划修改后耕地和

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

4、公众参与原则

修改要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进行风险评估，举行听证，充分

论证，修改方案应按程序进行公示。

5、与相关规划相衔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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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应注重与城乡规划、交通规划、环境规划、水利规划、

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衔接与协调，处理好相关规划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

6、节约集约原则

规划修改以最新土地利用变更调查为基础，按照保护耕地为前

提、控制新增为重点、节约集约为核心的方针，遵循布局集中、产业

集聚、用地集约的原则，引导工业向工业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

住宅向社区集中，进一步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三）规划修改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6、《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调整和

实施管理的通知》冀国土资发[2014]20号；

7、《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支持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通

知》冀国土资规[2018]1号；

8、《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4-2010）；

9、《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1-2009）；

10、《内丘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11、《内丘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3%E5%AE%9A/2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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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修改具体方案

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中确定，调出建设用地规模

71.7615公顷，调入建设用地规模 71.7615公顷。新增 4 个重点建设

项目。

（一）调出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调出总面积 71.7615公顷。其中，农村道路 0.1104

公顷，村庄 61.1579公顷，采矿用地 10.4932公顷。

为提高全县建设用地节约集约水平，加强规划实用性，将土地整

治规划中拟复垦村庄和工矿用地，经实地踏勘实际为农用地的分布零

散规模作为调出地块。

（二）调入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调入总面积 71.7615公顷。其中，耕地 48.4868公

顷，园地 6.5845公顷，林地 4.2419公顷，农村道路 1.1583公顷，坑

塘水面 0.1622公顷，沟渠 0.0091公顷，设施农用地 0.3967公顷，田

坎 0.4753公顷，村庄 0.0398公顷，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0.1806公顷，

其他草地 7.1649公顷，沙地 0.7269公顷，裸地 2.1345公顷。

六、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一）规划修改对规划目标影响的分析

1、对耕地保有量的影响

规划修改后，全县耕地保护面积为 29989.8146 公顷，上级下达

内丘县耕地保有量 25419.00公顷，规划修改后全县耕地面积大于上

级下达耕地保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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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基本农田，修改前后永久基本农田的数量、

布局和质量没有变化，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未产生影响。

3、建设用地总规模分析

根据规划修改方案，共调入建设用地规模 71.7615公顷；调出建

设用地规模 71.7615公顷，调出和调入建设用地规模相等。规划修改

后，全县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出上级下达的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

（二）规划修改对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影响的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对全县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和未利用地布局进行了

局部修改。在分析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前产业发展，

紧紧围绕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做出了适当修改。本次修改将现行规划中

零散分布的拟复垦村庄及工矿调出，调入地块为基础设施建设、扶贫

项目建设等急需规模指标区域。规划修改后，与城乡总体规划衔接更

加紧密，更有利于落实发展战略规划。为内丘县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使土地发挥最大的产出效益，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内丘县一二三产业融

合，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

用度。

规划修改后农用地总规模略有增加，建设用地、其他土地总规模

略有减少，全县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细微，不会影响规划的实施。

（三）规划修改对环境影响的分析

按照保护优先、保障发展的原则，对全县建设用地布局进行了调

整。本次规划修改不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未出现压覆矿产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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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及生态脆弱区，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规划

修改新增鹊山湖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县域景观效应，不会对内丘县生

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四）规划修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

按照保近期、保急需的原则，将近期不用的采矿用地、闲置村庄，

调整到扶贫产业项目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农业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等重点建设区域。规划修改，可保障内丘县美丽乡村工作的顺利

进行；可保障全县中医药产业发展壮大；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方案广泛征求了发改、水利、环保、农业农村、交通运输及相关

乡镇意见，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另外在规划修改过程中通过调查、

公示等手段增强了规划修改和实施的公众参与性和可操作性，提高了

社会各界对规划的认识，为保障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规划修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影响的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将近期不用、零散分布的建设用地规模调出，用

于城区建设、园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坚持集中布局的原则，

在完善县域基础设施配套程度，构建更为宜居的城市综合体，推动内

丘县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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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1、规划修改方案充分衔接内丘县城乡总体规划，并与产业发展规划相

协调，调入地块主要涉及基础设施、扶贫产业等用地，符合现阶段内丘县

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2、规划修改使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城乡总

体规划建设的高度统一，有利于促进内丘县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

3、规划修改后，内丘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县域农业、水务、环保等

相关规划衔接更为紧密，具备良好的可操作性。

4、规划修改方案能够保证修改后内丘县耕地面积高于上级下达内丘县

耕地保有量指标，基本农田保持不变，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不突破上级下达

任务要求。因此，规划修改方案符合控制指标要求。

5、规划修改以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依据，

通过闲置低效利用的土地兑换新型集约型用地模式，突出土地利用率导向，

提升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综上，此次规划修改符合国家、河北省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

改工作的相关要求。通过布局的调整，使内丘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加符

合内丘县经济发展形式。基础设施和扶贫项目的进一步完善也有利于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增强民众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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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1、严格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完成后必须逐级报经原规划批准机关批准后，方可

申请农用地转用计划，并依法办理有关报批手续，手续完备后才能使用土

地。

2、建立目标考核体制

规划修改方案一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即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各级

政府部门应将规划修改方案中的各项主要指标的实施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当

中，各相关部门应对规划修改的实施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适时的检查。

3、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增强民众对科学用地、节约用地、

保护土地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提高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同时，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过程中应广泛听取公众意见。

4、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严格执行《邢台市企业投资项目“标准地”模式实施方案》（邢政办

字[2020]1号）文件要求，结合内丘县实际情况，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

科学确定各类建设用地总量，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

布局、结构和时序安排；充分挖掘现有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闲置土地和

利用不充分、不合理、产出低等各类存量土地的潜力，制定严格的用地标

准，严控各类项目用地规模，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制定相应处置方案，最

大限度的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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